湖南邦佳物业有限公司云龙分公司享受 “压缩企业开办时间”政策

【政策干货】按照文件规定，2018年10月底前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，其中企业登记压缩至2个工作日以内，印章刻制压缩至按0.5个工作日以内，发票申领压缩至0.5个工作日以内。
【政策依据】2018年10月1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施方案》 的通知（株政办发〔2018〕22 号）

【案例】湖南邦佳物业有限公司拟设立分公司。2020年11月9日，该企业的委托人到市民中心商事登记窗口申请分公司设立登记。经审查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核准湖南邦佳物业有限公司云龙分公司设立登记，并颁发营业执照。该分公司从申请设立到成功领照，仅用半个工作日，方便其尽快开展经营活动。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2号），各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将企业设立登记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。我市进一步将企业设立登记压缩至2个工作日以内，较国家要求少3个工作日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内部流程再造、提供标准化服务、提高工作效率等方式，进一步压缩企业登记时间，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企业了解相关政策可咨询28680820。需提供帮助的企业可以拨打22212345企业服务专线；惠企政策未落实可拨打22912345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线投诉。

